
附件 4 

 

山东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主体责任 开

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和《山东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5年）》，加强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单位统一管理，进一步健全山东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体系，

提升保护能力，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确定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对先

期已有的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进行确定，逐步延

伸到具备农业种质资源保存条件、管理能力的相关单位，加快建

成系统完整、科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二、规范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名称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名称，沿用种子法、畜牧法及配

套法规等规定名称,按照牵头组织实施单位提出的命名规定，规范名

称并挂牌。 

三、主要任务 

（一）开展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省级作物种质资源库、原生境保护区、资源圃、基因库、信



息共享平台等确定工作。由省种子管理总站牵头组织实施（联

系人：于建平，联系电话：0531-81608102，通讯地址：济南市

历城区工业北路200号，邮政编码：250010），相关单位配合，在初

审基础上，组织专家对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种质资源保存

量、保存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范、相关制度、共

享利用能力、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并

挂牌。 

（二）开展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省级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等确定工作。由

山东省畜牧总站牵头组织实施（联系人：张淑二，联系电话：

0531-87198678，通讯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西路4566号，邮

政编码：250010），在地市级初审基础上，组织专家对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的单品种种用畜禽数量（保种群、基因材料数量）和质量、

保存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范、相关制度、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并挂牌。 

（三）开展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工作。省农

业农村厅负责省级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食药用菌等

各种特色农业微生物资源库等确定工作。由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牵头组织实施（联系人：赵淑芳，联系电话：0531-80608012，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200号，邮政编码：250010），在

地市级初审基础上，组织专家对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种质资源

保存量、保存设施条件、专职人员队伍、操作规范、相关制度、

共享利用能力、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进行评估，确定保护单位



并挂牌。 

四、工作内容 

（一）确定对象 

1.经省农业农村部门批准建设的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

圃）。 

2.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科技厅等部门及地市建设的农业

种质资源库（场、区、圃）以及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3.建有农业种质资源保护设施，具备保护能力，开展资源保

护工作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社会组织和企业等。 

（二）基本条件 

申请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的机构应满足以下条件： 

1.在山东省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管理部门、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2.有固定的办公和保护场所，所在地及附近地区无重大动植

物疫病发生史。其中，活体保存的农业种质资源需设在原产地或

与原产地自然生态条件一致或相近的区域。 

3.库（场、区、圃）布局合理，保护场所与办公区、生活区

隔离分开。要配备监测、生理、生化、遗传及保存技术研究等设施

设备，其中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还应设置兽医室、隔离舍、无

害化处理、粪污排放处理等场所，防疫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 

4.具有稳定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专业团队，具备相应的农业

种质资源保存技术规范。直接从事保种工作的技术人员需经专业



技术培训，掌握种质资源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根据保护规模，

综合性保护单位总人数应在 15 人以上，单一作物、畜禽、农业

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总人数应在 5 人以上。其中，专业技术

和管理人员 50%以上，有明确的岗位职责。 

5.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具有法人资格的依

托单位主要负责人兼任。 

6.具备较完善的制度规范。申请单位具有较完善的农业种质

资源管理、人员培训与考核、档案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能够根

据山东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统一安排，进行调整、完善和

提升。 

7.申请单位能够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正常开展提供持续

稳定的经费保障。 

8.相关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山东省保护单位确定程序 

1.地市初审。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均

可提出申请。并向地市农业农村局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表（见附表 1-3）； 

（2）符合相关规定和条件的证明材料； 

（3）畜禽种质资源需要有系谱、选育记录等材料； 

（4）畜禽种质资源保种场和活体保种的基因库还应当

提交《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当对申请单位的资质、运营情况和农

业种质资源保有真实性等进行初审。自申请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相应的牵头组织

实施单位。同时将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

sdseedpg8102@163.com。 

承担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省直单位，申请材料由单位审

核后直接提交至相关牵头组织实施单位。同时将保护单位确定

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sdseedpg8102@163.com。 

2.专家评审。牵头组织实施单位根据初审意见，组织专家对

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对提出申请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资源保护的基础条件、技术力量以及种质保存情况进行现场审查。

审查评估结束后形成评估报告，以正式文件报送省农业农村

厅，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确定挂牌。经审查符合条件要求的，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

告，确定保护单位、命名并授牌。 

4.摘牌处理。对管理混乱、运行不良、工作质量较差，或者

造成资源丢失的，予以摘牌处理，并追究相关机构和主要管理人

员的责任，摘牌后 3 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五、进度安排 

2020年12 月底前，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提出书面申

请，并完成市级初审上报。 

2021年1月底前，完成省级审核并推荐上报国家级保护单

位，待国家级保护单位确定后，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省级农业种质

资源保护单位确定公告，并授牌。 

 



附表：1.山东省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2.山东省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3.山东省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

请表 



 

附表 1： 

 

山东省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种质资源库□ 原生境保护区□ 种质资源圃□ 

基因库□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保

护

资

源

总

体

情

况 

 
作物名称 

保护

方式 

规模（单位：个、份数、株数）  
资源来源 

属 种 合计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1. 《山东省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报告》 □

2. 保存资源名录详细清单 □

3. 《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

4. 库圃管理规范、规程、标准、证明等其他相关材料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农业农

村局初审意

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厅

审批意见 

 



附表 2： 

 

山东省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保种场□ 保护区□ 基因库□ 

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号 

 

 

 

 

 

 

 

 
保

护

资

源 

 
资源名称 

 
保护方式

规模（单位： ）  
资源来源 

合计 公畜 基础母畜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1. 申请报告 

2. 现有条件说明 

3. 系谱、选育记录等有关证明材料 

4. 《种畜禽生产营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

□

□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农业农

村局初审意

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厅

审批意见 

 



附表 3： 

 

山东省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确定 
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确定名称 
 

依托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邮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传 真 
 

类 型 保藏管理中心□ 微生物资源库□ 

相关证件 
 

 

 

 

 

 

 
保

护

资

源 

 

资源名称 
 

保护方式 
规模 

（单位：株、份数） 

 

资源来源 

    

    

    

    

    

    

    

    



 

申 请 材 料 清 单 

 
 

1. 申请报告 □ 

2. 现有条件说明 □ 

 
 
 

申请材料

真实性承诺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市农业农村

局初审意见 

受理人 
 

受理时间 
 

 
 
 

受理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厅

审批意见 

 

 



 


